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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孩子作為醫院病患的權利和您作為家長的權利

您和您的孩子擁有由州和聯邦法律保證的特定權利與保障。這些法律旨在幫助提高您孩子的醫院護理的品

質和安  全性。醫院不會基於種族、膚色、原國籍、民族、文化、殘障、年齡、性別、宗教、社會經濟地

位、性取向、性別認同或表達、付款來源或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任何其他特徵，在入院、治療或是參與醫院

的計畫、服務和活動方面對任何人進行歧視。 

醫院始終秉持「以服務病患為優先」的宗旨，致力於提供醫院的病患及摯愛其權利和責任。請查閱隨附於

本指南封套中由紐約衛生部製作的《您作為紐約州醫院病患的權利》(Your Rights as a Hospital Patient in 
New York State) 以及如下各項權利清單。請和參與您照護的摯愛和朋友分享此材料。如果您有關於自身權利

的任何疑問或有不解之處，請詢問您的護士、醫生、社工或病患服務管理處人員。

患者权利清单

作为纽约州境内医院的患者，您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  理解并行使这些权利。如果您因任何原因无法理解当前情况或需要帮助，医院必须为您提供帮助，包括

安排口译人员。 

2.  在不受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民族、残障、性取向、年龄或收入来源歧视的前提下接受治疗。

3.  在无不必要限制且干净、安全的环境中接受周到细致的护理

4.  在需要时接受紧急护理。

5.  获知负责在您住院期间为您提供护理的医生的姓名和职务。

6.  获知所有参与您的护理的医院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和职能，以及拒绝其治疗、检查或观察。

7.  指定一名将包括在您的出院计划并提供出院后护理信息或指导的护理人员。

8.  获得关于您的诊断、治疗和预后的完整信息。

9.  获得需由您提供知情同意的拟定程序或治疗的所有相关信息。上述信息应当包括该程序或治疗的潜在风

险和益处。

（第 2 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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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權利法案 （續）

10.  获得需由您提供知情同意的拒绝心肺复苏指令的所有相关信息。您还有权指定当您病情过重无法做出知

情同意时可代您行事的人员。如果希望得到其他信息，请索要一份 “Deciding About Health Care — A 
Guide for Patients and Families”（做出医疗护理决定 —患者和家属指南）手册。

11.  拒绝接受治疗并获知可能因此对您的健康情况造成的影响。

12.  拒绝参加研究。在决定是否参加时，您有权得到充分的解释。

13.  住院期间的隐私权及所有与您的护理有关的信息和记录的保密权。

14.  参与与您的治疗和出院相关的所有决定。医院必须向您提供书面出院计划以及如何就您的出院相关问题

提出上诉的书面说明。

15.  免费查看您的病历；如需取得病历副本，医院可就此收取合理费用。医院不会仅因您无力付费而拒绝提

供副本。

16.  收到分项账单以及对所有收费项目的说明。

17.  查看医院项目和服务的标准收费清单及医院参与的健康计划。

18.   通过独立争议解决流程对未预期账单提出质疑。

19.  不惧报复地就您获得的护理和服务进行投诉并要求医院做出回应，如您提出要求，医院应给予书面回

应。如您对医院的回应并不满意，您可向纽约州卫生部投诉。医院必须向您提供州卫生部的联系电话。

20.  授权家人及其他具有优先探视权的成年人根据您可接受探视的能力进行探视。

21.  表达您关于解剖捐赠的意愿。16岁以上的人可以通过注册纽约州捐赠生命登记处或通过多种书面方式（

例如医疗护理委托书、遗嘱、捐赠卡或其他签名文件）表达器官和/或组织捐赠授权来证明其同意在死亡

时捐献器官、眼睛和/或组织。 医疗护理委托书可从医院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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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權利和責任的疑問和顧慮可透過以下方式聯絡病患服務管理處進行解決：

其他的權利與責任 

此外，醫院致力於向醫院的病患及家屬提供其權利和責任（由 Medicare 和 Medicaid 服務中心以及聯合委

員會提供支持），具體如下： 

•  在不受到基於多種因素的歧視情況下接受治療，該等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性取向以及性別認同或表達。 

•   醫院必須建立一個快速解決病患申訴的程序，接收書面回應，且必須告知每位病患應當與誰聯絡以提出

申訴。 

•   病患有免於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或騷擾的權利。 

•  病患有參與其照護計劃的制定和落實的權利。

•  知情同意流程包括針對向病患建議的護理、治療和服務的潛在益處、風險和副作用所進行的討論；病患

實現其目標的可能性；以及恢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

•  病患有權利讓其家屬或其選擇的代理人和其自己的醫生立即獲得關於其住院的通知。 

•   每位住院的 Medicare 保戶病患（或其代理人）在病患住院後的兩天內需收到標準化的通知，即「來自 

Medicare 的重要訊息」(An Important Message from Medicare, IM)。病患必須簽署 IM 並註明日期，以確

認簽收。醫院應在病患出院之前（但不早於病患出院前的兩個日曆日之前）向病患出示一份已簽署的 IM 
表。但是，若住院時間短，IM 的初次遞交是在出院前的兩個日曆日之內，則無須二次遞交 IM。 

NewYork-Presbyterian  
Morgan Stanley Children’s Hospital
Patient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177 Fort Washingt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32
(212) 305-5904

Ambulatory Care Network
NewYork-Presbyterian/ 
Columbia University Irving Medical Center
Patient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177 Fort Washingt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32
(212) 305-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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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責任

這份「患者責任」聲明旨在展現互相尊重和合作是提供優質健康照護服務的基本要素。並沒有任何一份

準則能完全說明您、院方與我們的職員間應存在的理想關係，這樣的關係也無法用文字完全表達出來。

它實際上存在於各方互信、關心與尊重之中。

您身為患者的責任 
除了您身為患者的責任以外，您還要負責：

•  盡您所知，針對關於目前申訴、過去疾病、住院、藥物和與健康相關的其他事項可提供準確且完整的資

訊。

•  向負責的醫護人員報告未預期的病情變化。

•  讓醫護人員知道您是否明確理解已安排好的治療程序及對您的期望。

•  遵循主要負責您照護之醫護人員所建議的治療計劃。這可能包含執行照護協調計劃的護理師和聯盟健康

人員的指示，他們會落實負責的醫護人員的醫囑和強制執行可適用的醫院規定和法規。

•  按時就診，若您有任何原因無法按時就診，請通知負責的醫護人員或院方。

•  如果您拒絕治療或未遵循醫護人員的指示，請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  確定已立即盡速落實健康照護的財務責任。

•  遵循會影響患者照護和行為的醫院規定和法規。

•  請體諒其他患者和醫院人員的權利，並協助控制噪音、抽菸和訪客人數。

•  尊重其他人員和院方的財產。

您還可以致電下列機構告知您的疑問或顧慮：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Mailstop:CA/DCS
Empire State Plaza 
Albany, NY 12237
1 (800) 804-5447

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CMS)
Livanta Beneficiary and Family Centered Care 
Quality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 (BFCC-QIO)
1 (866) 815-5440
TTY: 1 (866) 868-2289

The Joint Commission
Office of Quality and Patient Safety
One Renaissance Boulevard
Oakbrook Terrace, IL 60181
傳真：(630) 792-5636
www.jointcommission.org 
在網站首頁的「行動中心」（Action Center）， 

點擊「報告病患安全事件」（Report a Patient 
Safety Event）連結。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1 (800) 368-1019
TDD: 1 (800) 537-7697

（第 5 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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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責任 （續）

•  尊重他人的財物。

•   確保盡快履行您對您孩子的健康護理的財務責任。

 家长权利清单

家長權利法案

作为在医院接受护理的小儿患者的家长、法定监护人或决策者，您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  向医院告知您孩子的初级保健医师的姓名（如果知道），并将此信息记录在您孩子的病 历上。

2.  确认医院接收小儿患者会按照自身能力，根据小儿患者的独特需求，提供合格的工作人员、空间和规模

适当的设备。

3.  允许至少一名父母或监护人全程陪护您的孩子，满足您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需求。

4.  您孩子在住院或急救期间完成的所有检验结果均应由熟悉您孩子当前病情的医师、医师助理或执业护士

进行审核。

5.  合理预计会产生重大结果的任何检验需在经由医师、医师助理和/或执业护士审核后，并与您或其他决策

者以及您孩子（如适当）沟通后，方可出院或撤离急救室。重大结果是指表明生命垂危或需要立刻治疗

的其他紧急情况。

6.  您或您的孩子（如适当）收到书面出院计划后，同时也会口头与您和您孩子或其他医疗决策者沟通，您

的孩子方可出院或撤离急救室。书面出院计划会具体说明，您的孩子在住院期间，实验室或其他诊断检

验的重大结果，也会说明尚未得出结果的任何其他检验。

7.  获得您孩子的重大检验结果和出院计划，从而合理确保您、您的孩子（如适当）、或其他医疗决策者了

解所提供的医疗信息，以做出适当的医疗决策。

8.  您孩子的初级保健医师（如果知道）应获得住院或急救期间的所有检验结果。

9.  要求了解护理期间考虑的诊断结果或潜在诊断结果、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以及与您孩子的初级保健医师

来往的信息。

10.  在您的孩子出院或撤离急救室后，获取您的孩子在出现并发症或问题时可致电咨询的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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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價照護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申訴程序第 1557 節

這是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NYPH) 的政策，其強調不得因種族、膚色、國籍、性別、年齡或殘障

而歧視他人。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已採用內部申訴程序，提供快速公平的解決措施，專門解

決聲稱有違反下述法令行為的投訴：違反美國健康與民眾服務部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頒發的《平價照護法案》(42 U.S.C. § 18116) 第 1557 節，及違反其 45 C.F.R. pt. 92 的實施條例。第 

1557 節禁止在特定健康計畫及活動中，因為種族、膚色、國籍、性別、年齡或殘障而歧視他人。第 1557 節

及其實施條例可能會由患者服務處 (Patient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PSA) 辦公室進行審查，審查者為經指定

的辦公室主任（第 1557 節協調員），其職責為協調 New 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的業務，以符合第 1557 

節之條例。New 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各院區主任的聯繫方式為：

凡認為某人因為種族、膚色、國籍、性別、年齡或殘障而受到歧視之任何人，都可以依據此程序提出申訴。

對反對歧視、提出申訴、參與申訴調查的任何人進行報復，是違反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法令的。 

（第 7 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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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  必須在提出申訴之人員得知聲稱歧視行為之日期的 60 日內，將申訴提交至 NYPH 的患者服務處主任 

(PSA)（第 1557 節協調員）。

•  投訴必須以書面方式提出，其中應包含投訴者的姓名及地址。投訴必須說明其聲稱造成歧視之問題或行

動，以及尋求的救濟或救助。

•  NYPH 的 PSA 主任（第 1557 節協調員）或者指定人員應針對投訴事項進行調查。此調查可能是非正式

性質，但會徹底進行，以便讓所有有關人員都有機會提交與該申訴相關的證據。NYPH 的 PSA 主任（第 

1557 節協調員）會保留與申訴案件相關的 NYPH 檔案與記錄。在可能的範圍內並依據適當法律，第 1557 

節協調員將採取適當步驟，以保護與申訴相關的檔案與記錄的機密性，而且只會與必要知情人士分享這

些資訊。

•  NYPH 的 PSA 主任（第 1557 節協調員）或者指定人員會依據證據優勢簽發一份書面裁決，且不得晚於提

出申訴後的 30 天內，包括一份給投訴人的通知，內容註明投訴人追究進一步行政或法律救濟的權利。

•  申訴者收到 NYPH 的 PSA 主任（第 1557 節協調員）的決議後，可於 15 天內以書面方式針對 NYPH 的 

PSA 主任（第 1557 節協調員）的決議向副院長、患者服務處提出上訴。副院長、患者服務處或者指定

人員應於上訴提出后的 30 天內簽發一份書面裁決，以對上訴做出回應。

如果殘障人士或英語水平有限的人士需要參加申訴過程，NYPH 將作出恰當安排，以保障其分別享有輔助

器材及語言輔助服務。此類安排可能包含但不限於提供合格的口譯人員，或是確保為程序安排無障礙空

間。NYPH 的 PSA 主任（第 1557 節協調員）將負責安排以上事宜。

平價照護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申訴程序第 1557 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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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不歧視政策及語言輔助服務的通知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為殘障人士提供免費援助和服務，以便他們能與我們有效地進行溝通，例如：

合格的手語口譯人員

•  其他格式（可存取的電子格式或私底下閱讀文件）的書面資訊

為母語不是英文的人們提供免費語言服務，例如：

•  合格的口譯人員

•  以其他語言書寫的資訊

如果您認為 NYPH 未能提供此類服務或其他方式表示歧視，則您可以向 NYPH 的 PSA 主任（第 1557 節協調

員）提出申訴。

此申訴程序的可用性及使用並不能禁止人員追求其他法律或行政救濟，包含針對因種族、膚色、國籍、

性別、年齡或殘障而遭到的歧視行為，向法院或美國健康與民眾服務部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民權事務辦公室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提出投訴。人們可透過民權辦事處投訴入口網站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Complaint Portal)，以電子方式提出歧視投訴，網址為：https://ocrportal.hhs.gov/
ocr/portal/lobby.jsf，亦可透過郵件或電話方式提出：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如需投訴表，請造訪：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此類投訴必須在聲稱造成歧視之日

的 180 天內提出。

注意：對於任何英語水平有限 (LEP) 的 NYPH 患者或其家人，有語言障礙或視覺障礙者，或是失聰、聽力障

礙者，NYPH 將會為您免費提供溝通協助。如需溝通協助，請告知 NYPH 員工。

（第 9 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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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of Non-Discrimination Policy and Language Assistance Services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complies with applicable Federal civil rights laws and does not 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age, disability, or sex.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does not exclude 
people or treat them differently because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age, disability, or sex.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provides free aids and services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with Hospital staff. These include: 

•  qualified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  written information in other formats (accessible electronic formats or privately read the document)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provides free language services to people whose primary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including: 

•  qualified interpreters
•  information written in other languages

If you believe that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has failed to provide these services or discriminated in 
another way you can file a grievance with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s Director of Patient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ection 1557 Coordinator).

The availability and use of this grievance procedure does not prevent a person from pursuing other legal or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including filing a complaint of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sex, age, or disability in court or with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A person can file a complaint of discrimination electronically through th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Complaint Portal at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or by mail or phone at: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1 (800) 368-1019
TDD: 1 (800) 537-7697

Complaint forms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Such complaints must be 
filed within 180 days of the date of the alleged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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